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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動態 
 

※專利年費繳納 
本局為配合「專利行政管理資訊

系統」新系統上線作業，並為促使專

利權人或代理人處理繳納年費事宜

更有效益、加強提醒專利權人對其本

身權益之維護，及鑑於寄發「專利年

費繳納通知單」行之多年以來，實務

上年費繳納作業已步入常軌，大多數

專利權人或代理人均已能於預繳期

限前作好管理，如期繳納年費；故自

八十九年元月一日起調整作業程序

為僅對於預繳期限屆滿後仍未繳納

年費者，於六個月補繳期間內之第三

個月寄發「專利年費加倍補繳通知

單」通知補繳。 

※政風問卷調查 
本局於八十九年三月辦理政風

問卷調查，本次係以商標代理人為對

象，共寄出問卷三二三份，截至三月

三十一日止，計回收問卷一二三份，

回收率達百分之三十八。經彙整作成

分析統計，並於七月間召開兩次問卷

調查結果研討會議，針對代理人反映

意見，逐一進行討論，做為本局業務

改進之參考，對提昇本局工作效率及

服務品質頗有助益。 

※修訂商標審查基準 
（一）為落實商標法施行細則第二十

八條有關商標圖樣部分聲明

不專用制度，並達行政程序公

開、透明之目的，已草擬完成

「商標聲明不專用審查要點」

草案。惟為配合商標法修法相

關修正內容，預訂於八月二十

四日舉辦公聽會。 

（二）為因應加入 WTO，並配合

APEC 相關決議，已進行檢

視我國著名商標認定要點與

WIPO 共同決議之保護事項

有無牴觸，並為相關必要之

修正。本案已於六月二十九

日舉辦公聽會，會議中大部

分議題已達共識，並將會議

紀錄及修正後版本發交與會

人士及相關單位陳述意見，

因無相關意見回局，已於八

月十日公告實施。 

※合理化商標各類案件申請書表 

（一）為建構電子化政府，貫徹為民

服務目標；配合國際商標發展

趨勢，參採國際商標相關規

定；實施本局法規鬆綁及行政

流程簡化工作；以及回應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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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商標代理人等申請商標註

冊所面臨的實務問題，已參酌

APEC 商標申請表格格式、項

目，將我國現行商標各類申請

表格加以合理化，並修改完成

二十一種商標各類申請書表

及申請須知。同時已於五月二

十九日、六月二十日召開二次

公聽會，廣徵各界意見。 

（二）為配合商標申請電子化國際潮

流，擬進行開發二維條碼輸入

系統，並於七月二十一日召開

公聽會。現已彙整完成公聽會

相關意見，計畫再進行問卷調

查，就執行技術方面進行調整

與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全國發明展 
為鼓勵、保護發明與創作，本局

主辦「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全國發明

展」，台北展覽會，於八月十日至八

月十三日假台灣大學第二學生活動

中心舉辦，台中展覽會於八月十八日

至二十一日假台中世界貿易中心二

館展出；高雄展覽會則於八月二十六

日至二十九日假高雄世貿展覽館展

出。 

※智慧財產權大專學生研習營 
 

為增進大專學生認識智慧財產

權，拒絕購買、使用仿冒品，尊重保

護智慧財產權，本(八十九)年本局特

舉辦二場次智慧財產權大專學生研

習營，分別於七月十九、二十日在苗

栗飛牛牧場，及八月十五、十六日在

高雄舉行，參加研習學生人數共計一

百五十餘人，研習課程學生反應熱

絡，熱烈討論，普獲好評。 

※全國學生創意比賽 
為推展發明創作風氣，激發學生

發明創作的潛能，本（八十九）年繼

續舉辦全國學生創意比賽，今年已邁

入第四屆，業從三千多件作品甄選出

三一七件優良作品，給予新台幣五萬

元至三千元不等之獎助金。得獎作品

並於七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假國父

紀念館翠亨藝廊展覽。 

※WTO 請我國填寫技術合作計畫

需求問卷 
WTO 秘書處函請我國填寫技術

合作計畫需求問卷，已分送本局各單

位，WTO 秘書處將依各國之需求，

訂定各項技術合作計畫，一般以辦理

研討會、規劃訓練課程、提供資料等

方式提供技術合作，甚具價值，本組

將彙整各組（室）之需求後，於八十

九年八月底以前送貿易局彙辦。 

※參加「台灣連鎖暨加盟協會」舉

辦之座談會 
台灣連鎖暨加盟協會於八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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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七月十四日，就「於賣場中透過原

接收器材以外之擴音器或其他類似

器材將廣播電台原播送之音樂向顧

客傳達之行為是否屬公開演出」及

「著作權仲介團體之收費過高」等問

題召開座談會，經派員說明上述行

為，似屬著作權法所定之「公開演出」

行為，而有關經審議之使用報酬率係

屬著作權仲介團體對利用人收取使

用報酬率之最高上限，至個案之報酬

率，仍可在最高上限之下，由當事人

協商定之。 

※「著作權仲介團體」之查核 
八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二

日及八月四日會同專業人員，前往業

經許可之四家著作權仲介團體（中華

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中華音樂著

作權仲介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錄

音著作權人協會及社團法人中華音

樂視聽著作仲介協會）進行第二階段

之現場查核其會務、業務及財務等實

際運作狀況。 

※尊重智慧財產權系列報導（曾於

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

十六日每週三刊載於經濟日報商

情資料版中）－專利權篇 

（一）為什麼要有專利制度： 

1、當有人發明一種新的物品或方

法，而這種物品或方法對產業上

的利用有所幫助時，為了鼓勵發

明人把這樣的創作公開出來讓大

家有享用的機會，法律特別規

定，發明人可向政府提出專利的

申請，請國家發給專利證書，以

期在一定期間內，禁止他人未經

同意而製造、販賣、使用該物品

或使用該方法，這個權利就是專

利權。 

2、為使科學技術不斷的進步，就必

須研究發展，而研究發展需花很

多時間、金錢和人力。如果辛辛

苦苦想出來的好點子一公開出

來，就馬上被別人抄襲拿去使用

甚至拿去賣，那麼還有誰願意去

作研究實驗呢？透過專利的保

護，可以使發明人獲得相當的保

障並且取得利潤，自然會對發明

創作產生鼓勵的作用。如果大家

都願意去研究新東西，社會公眾

也相對能夠獲益。例如，用兩手

去拍打蚊子，常常打不到，很辛

苦，有人就發明了電蚊拍，輕輕

一拍，很容易打到蚊子，手也不 

會沾到血，確實便利多了，如果

創作人取得專利權，任何人想要

販賣或使用這種電蚊拍，一定要

經過專利權人同意，否則就是仿

冒專利，要賠錢還要坐牢，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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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透過專利權的保護，發明

人才有保障。 

（二）專利有幾種： 

我國專利法規定，專利分為發

明、新型及新式樣三種，發明專利的

保護期間為二十年，新型專利為十二

年，新式樣專利則為十年。可說明如

下： 

1、發明：凡是利用自然法則的高度

創作，可申請發明專利，通常是

以前沒有人想過的東西。例如，

過去所有的照相機都要裝底片才

能拍照，有人想出「不須使用底

片的照相機」，就是一種新發明。 

2、新型：凡是對於物品的形狀、構

造或裝置之創作或改良，可申請

新型專利。通常是指對已經有的

東西加以改良使其比以前更好

用。例如，照相機是現有的物品，

但有人想出「照相機的快門裝

置」，使照相機在功能上更好用，

就是一種新型。 

3、新式樣：凡對於物品的形狀、花

紋、色彩或其結合的創作，可申請

新式樣專利。例如，有人想出「流

線型照相機匣」，使照相機在外形

上更為美觀。一般而言，新式樣專

利重在物品的外觀設計，而發明與

新型則要求具有實用性，至於是否

美觀，則不要求。 

（三）常見問題集錦 

問題：在廣告或產品型錄上曾見

所謂「世界專利」或「國際專利」等

詞句？何謂「世界專利」？ 

答：專利僅在獲准的國家或地區

之內有效，而不及於其他國家或地

區。所以專利必須在各國分別申請，

分別接受審查，分別取得專利權，並

無所謂「世界專利」或「國際專利」。 

※參加「我的爸爸真偉大－慶祝父

親節親子同樂」活動 

八十九年八月六日，假屏東縣萬

丹鄉四維國小操場舉辦，活動內容包

括宣導「反盜版、反抄襲」、「反毒、

反飆車」、「我的爸爸真偉大－愛的宣

言」、親子歌唱、有獎問答等，主要

為慶祝父親節，增進親子間感情，提

昇社會善良風氣，促進家庭幸福與和

諧，並藉機宣導反盜版、反抄襲觀

念。為使著作權之宣導與本土性之節

慶相結合，經由本局提供尊重保護智

慧財產權資料及相關有獎問答題目

予主辦單位運用，以協助宣導保護智

慧財產權觀念。 

※「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公開各界表示意見 
為因應高科技發展研擬就專屬

授權、公開傳播權、電子化著作權權

利管理資訊、科技保護措施、ISP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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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著作權侵害責任、合理使用、不具

創作性資料庫之保護等進行著作權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已上載本局網站

(http:\\www.moeaipo.gov.tw\) 著

作權業務新聞熱線項下，觀迎各界踴

躍表示意見。又本局將於八十九年

九、十月間在全省北、中、南、東四

區召開六場公聽會，廣徵各界意見，

期能兼顧著作財產權人與利用人之

權益，建構更臻完善之著作權法制。 

※製播法令宣導電視節目（智慧百

分百） 
本局委託士奇傳播有限公司製

播十三集著作權及營業秘密法令宣

導電視節目（智慧百分百），已自八

月六日起每週日下午 4:00~4:30 於台

視頻道播出，本節目由謝佳勳小姐主

持，節目內容有司馬中原、羅曼菲、

陳怡君、鮑比達等創作人士之創作甘

苦談；現場來賓邀請到陳孝萱、何

芳、朱凱蕾、梁志民及各類著作權專

家學者為大家說明生活中所遇到的

著作權問題及應備之著作權常識，請

大家踴躍收看，增進著作權之相關知

識。 

※續辦營業秘密法宣導講座 

為提昇我國企業界營業秘密保

護之觀念，避免企業之營業秘密外洩

或侵害其他企業之營業秘密，本局特

委託台視文化公司自八十九年三月

起分赴全省各工業區舉辦營業秘密

法宣導講座。截至八月底止已舉辦六

場，並將於九月至十月續辦二場，會

中邀請學者專家及有實務經驗之法

官，透過雙向溝通之方式，闡明營業

秘密與企業息息相關，除建立正確之

保護營業秘密之觀念外，進而喚醒全

民重視營業秘密法，以減少勞資糾

紛，維持競爭秩序，歡迎各界踴躍參

加。（九月至十月之舉辦日期、地點

等詳見附表，有興趣前往聽講者，請

洽台視文化公司呂小姐，電話：

02-25785078 轉 198） 

附表 

日 期 時 間 區 域 地 點 
9/15（五） pm2:00~4:00 高 雄 大發工業區（大寮鄉華中路 1 號） 
10/20（五） pm2:00~4:00 宜 蘭 龍德工業區（蘇澳自強路 12 號） 

※「反盜版教育宣導活動」 
「反盜版教育宣導活動」共分為

（一）巡迴宣導活動（二）小型座談

會（三）支持反盜版電視演講會（四）

徵圖及徵口號競賽及（五）宣導活動

網路架設等五項單元陸續展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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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徵圖及徵口號競賽活動，獲獎民

眾已於五月二十八日搭配反盜版

巡迴教育宣導活動，於台北華納

威秀影城舉辦之同時舉行頒獎表

揚。 

2、宣導活動網路架設活動期間為八十九

年三月起至八月二十日止，希藉助無

遠弗界的網路世界，架設網址

(http://www.infoe.com.tw/ipo

m/index.htm)提供網路族、學生族

群及一般社會大眾進網瀏覽討論，從

活動內容之趣味及互動過程，強力提

昇來網者對反盜版及著作權基本觀

念之認知度，歡迎各界踴躍進網探

討。 

3、戶外巡迴宣導活動部分，除原訂

七月九日假台南市遠東百貨公司

舉辦第三場巡迴導活動因啟德颱

風來襲被迫改被七月二十三日下

午二時至四時三十分假台南市新

光三越百貨公司廣場辦理外，均

已依執行進度分北、中、南三區，

以活潑有趣的戶外表演活動，與

民眾進行面對面的宣導。 
4、小型座談會方面，業已依執行進

度分北、中、南三區，於七月底

巡迴舉辦完畢，邀請相關專業人

士進行演講，作面對面之溝通，

促使民眾對著作權相關法規有更

深入之認識，以期進一步支持反

盜版。 
5、反盜版電視演講會部分，自八月

五日起至八月二十六日止共辦理

四場（於每週六下午二時三十分

在華視攝影棚進行並與現場觀眾

雙向溝通），分別由著作權組莊組

長、中華民國資訊產品反仿冒聯

盟陳執行秘書公銓、商標權組張

科長慧明及法務室李主任擔任講

座，分別講述保護智慧財產權之

相關議題，藉以增進反盜版宣導

效益。 

※「著作權教育宣導活動」 
一、「著作權教育宣導活動」內容分

為（一）著作權宣導列車（二）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二單元陸

續展開，針對特定著作領域及對

象加強宣導。截至八月上旬為

止，已各分別舉辦宣導列車六

場，仲介團體條例五場，預計八

月底至十月份續辦仲介團體條

例三場（詳見附表）有興 

趣前往聽講者，請洽台視文化公

司呂小姐，電話：02-25785078

轉 198。 

二、上揭「著作權宣導列車」部分，

另有以講座型態開放供一般有

實務需求之工商企業團體、學校

自由報名由本局派員到場講解

（預計全年度至少辦理三十場



動局本 態

 

智慧財產權 89.09 113 

次）。其中八十九年七月至八

月，至基隆、台北、桃園、台中

及高雄等地共計辦理十五場，參

加入數近八○○人。 

附表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宣導講座場次 

日 期 時 間 區 域 地 點 宣 導 對 象

8/23（三） pm2:00~4:00 花 蓮 中信花蓮大飯店 著作權仲介團體之會員、各領域著
作財產權人及各類著作之利用人 

9/20（三） pm2:00~4:00 高 雄 長谷世貿中心 各類著作之利用人 
10/25（三） pm2:00~4:00 台 北 台北市立社教館 各類著作之利用人 

 
※八月十九日下午二時，由行政院

新聞局主辦之「中華民國八十九

年金鼎獎圖書類頒獎典禮」，邀請

本局 陳局長出席頒獎並致詞，

本局另協辦提供著作權相聲表演

節目。 

※本局預定於九月份委託傳訊電視

民意調查中心，辦理八十九年度

智慧財產權民眾認知調查第二次

調查。 

※專利一組三科工作提案榮獲二、

三名 
本局專利一組第三科審查委員

柯達三及林谷明先生之工作提案－

「『新式樣專利申請案審查查核暨意

見表』之改良」及「新式樣專利申請

人免除『指定新式樣物品類別』」，經

本局第一期法規鬆綁及行政流程簡

化工作成果考評，分別榮獲第二名及

第三名。 

※日本申請人之姓名應翻譯為繁體

中文 
本局於八十九年七月六日以(八

九)智專字第八九二○○○五二號函

重申專利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一

項：「依本法及本細則規定之申請，

所應備具之文件，概需用國文，其科

學名詞之譯名並應附註外文原名。譯

名經國立編譯館編譯者，應以該譯名

為準。」之規定，有關日本申請人、

發明（創作）人之姓名應翻譯為繁體

中文再行提出申請，倘仍參雜有日文

漢字未依規定中譯者，必要時本局將

逕行更正以繁體中文鍵檔，以確保電

腦檔案資料正確性。 

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十日 

（八九）智商九八○字第八九五○○

○五二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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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認定商標法(以下簡稱本法)所

稱之著名商標或標章，特訂定本

要點。 

二、本法所稱著名商標或標章，依其

施行細則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指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該商

標或標章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

費者所普遍認知者。 

三、本要點判斷相關事業或消費者，

係以商標或標章所使用商品或

服務之交易範圍為準，包括下列

三種情形，但不以此為限： 

（一）商標或標章所使用商品或服務

之實際或可能消費者。 

（二）涉及商標或標章所使用商品或

服務經銷管道之人。 

（三）經營商標或標章所使用商品或

服務之相關業者。 

四、商標或標章已為要點三所列其中

之一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

認知者，應認定為著名之商標或

標章。 

五、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認定，應就個

案情況考量下列足資認定為著

名之因素： 

（一）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知悉或認識

商標或標章之程度。 

（二）商標或標章使用期間、範圍及

地域。 

（三）商標或標章推廣之期間、範圍

及地域。所謂商標或標章之推

廣，包括商品或服務使用商標

或標章之廣告或宣傳，以及在

商展或展覽會之展示。 

（四）商標或標章註冊、申請註冊之

期間、範圍及地域。但須達足

以反映其使用或被認識之程

度。 

（五）商標或標章成功執行其權利之

紀錄，特別指經曾經行政或司

法機關認定為著名之情形。 

（六）商標或標章之價值。 

（七）其他足以認定著名商標或標章

之因素。 

六、本要點五各項因素得依下列證據

證明之： 

（一）商品或服務銷售發票、行銷單

據、進出口單據及其銷售數額

統計之明細等資料。 

（二）國內、外之報章、雜誌或電視

等大眾媒體廣告資料。 

（三）商品或服務銷售據點及其銷售

管道、場所之配置情形。 

（四）商標或標章在市場上之評價、

鑑價、銷售額排名、廣告額排

名或其營業狀況等資料。 

（五）商標或標章創用時間及其持續

使用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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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商標或標章在國內、外註冊之

文件。包括其關係企業所為商

標或標章註冊之資料。 

（七）具公信力機構出具之相關證明

或市場調查報告等資料。 

（八）行政或司法機關所為相關認定

之文件。 

（九）其他證明商標或標章著名之資

料。 

七、本要點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認定，

不以在我國註冊、申請註冊或使

用為前提要件。 

八、商標或標章不以商標或標章所有

人自行使用者為限，其關係企業

或第三人所為商標或標章之使

用資料，得併入本要點五各項因

素考量。 

九、商標或標章之使用證據，應有其

圖樣及日期之標示或得以辨識

其使用之圖樣及日期的佐證資

料，並不以國內為限。但於國外

所為之證據資料，仍須以國內相

關事業或消費者得否知悉為判

斷。 

十、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認定，應由商

標專責機關就本要點六所列證

據，綜合要點五各項認定因素判

斷之。但眾所周知之事實，不在

此限。 

十一、曾具體舉證並經認定為著名商

標或標章，得不要求商標或標章

所有人提出相同證據證明之。但

因個案審查需要，仍得要求其檢

送相關證據證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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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高雄服務處八十九年九月份 
專利商標代理人義務諮詢服務輪值表 

諮 詢 服 務 時 間 諮詢服務項目 義 務 代 理 人 備 註

09/04（一）14:30－16:30 商 標 趙 正 雄  

09/05（二）14:30－16:30 商 標 劉 紘 學  

09/06（三）14:30－16:30 商 標 陳 明 財  

09/07（四）14:30－16:30 商 標 李 德 安  

09/08（五）14:30－16:30 商 標 楊 家 復  

09/11（一）14:30－16:30 商 標 郭 同 利  

09/13（三）14:30－16:30 商 標 張 育 誠  

09/14（四）14:30－16:30 商 標 劉 建 萬  

09/15（五）14:30－16:30 商 標 黃 茂 明  

09/18（一）14:30－16:30 商 標 李 榮 貴  

09/19（二）14:30－16:30 商 標 楊 欽 堯  

09/20（三）14:30－16:30 商 標 林 進 福  

09/21（四）14:30－16:30 商 標 喬 琍 琍  

09/25（五）14:30－16:30 商 標 張 家 維  

09/26（一）14:30－16:30 專 利 林 志 育  

09/27（二）14:30－16:30 商 標 劉 永 裕  

09/29（三）14:30－16:30 商 標 王 增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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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台中服務處八十九年九月份 
專利商標代理人義務諮詢服務輪值表 

諮 詢 服 務 時 間 諮詢服務項目 義 務 代 理 人 備 註

09/01（五）14:30－16:30 專 利 、 商 標 黃 照 雄  
09/02（六）09:30－11:30 專 利 陳 天 賜  
09/04（一）09:30－11:30 商 標 林 鐘 靈  
09/05（二）14:30－16:30 專 利 楊 建 信  
09/06（三）14:30－16:30 專 利 程 強 勝  
09/07（四）14:30－16:30 商 標 陳 逸 芳  
09/08（五）14:30－16:30 專 利 施 文 銓  
09/11（一）14:30－16:30 商 標 顧 英 鐘  
09/13（三）14:30－16:30 商 標 陳 建 業  
09/14（四）14:30－16:30 專 利 郭 夔 忠  
09/15（五）14:30－16:30 商 標 吳 鼎 東  
09/16（六）09:30－11:30 商 標 張 春 泉  
09/18（一）14:30－16:30 專 利 趙 元 寧  
09/19（二）14:30－16:30 專 利 吳 宏 亮  
09/20（三）14:30－16:30 商 標 黃 麗 美  
09/21（四）14:30－16:30 專 利 廖 鉦 達  
09/22（五）14:30－16:30 專 利 、 商 標 韓 瑞 杰  
09/25（一）14:30－16:30 商 標 許 正 宜  
09/26（二）14:30－16:30 專 利 陳 鶴 銘  
09/27（三）14:30－16:30 商 標 湯 順 倉  
09/28（四）14:30－16:30 專利商標法律問題 方 文 獻 律 師

09/29（五）14:30－16:30 專 利 、 商 標 林 永 生  
09/30（六）09:30－11:30 專 利 朱 世 仁  

 


